附件2
济宁市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1
	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测绘行为直接相关的设备、工具、原材料、测绘成果资料等
	1.违法情节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

2.首次违法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及时主动上缴有关测绘成果资料及相关原材料；

4.主动提供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1992年12月通过，2017年4月修订）第四十九条；
3.《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10月国务院令第722号）第五十九条

	2
	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地图、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以及用于实施地图违法行为的设备、工具、原材料等
	1.违法情节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

2.首次违法或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3.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及时主动上缴有关地图、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及相关原材料；

4.主动提供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2.《地图管理条例》（2015年11月国务院令第664号）第四十三条；
3.《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年10月国务院令第722号）第五十九条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3
	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查封、扣押
	1.可能但尚未造成严重污染；
2.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3.丧失查封扣押必要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通过，2014年4月修订）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通过，2018年10月第二次修正）第三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通过，2020年4月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通过）第七十八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4
	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的查封或者扣押
	1.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                                                                        2.采用非强制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                                                               3.当事人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通过,2014年8月31日修改)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济宁市城市管理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5
	查封、扣押排放噪声的场所、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
	特殊情况必须连续作业，无法停止，查封、扣押将影响工程质量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实施）    第三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号
	行政强制措施
	不予实施条件
	法定依据

	6
	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可以予以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物品，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实施无照经营行为，且该行为属于依法无需取得许可或者已经取得许可的无照经营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7
	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可以予以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物品，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四条，明知经营者实施前款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而为其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8
	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广告引证内容合法有据，但未在广告中表明出处，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9
	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但专利有效，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0
	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未显著标注“广告”字样，但内容能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1
	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四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度，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但广告内容未违法，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2
	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称发生变化，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3
	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4
	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5
	对有证据表明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列入目录产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采取委托方式加工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未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标注不全，但被委托企业取得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6
	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但未在商品上标注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7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或者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8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三款，未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且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19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0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1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三条，未定期提交自查报告，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2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七，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3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未按规定对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验，但该产品合格,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4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按规定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5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条，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通过）第十六条

	26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工具和设备；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未按照规定在显著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相关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撕毁、涂改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且自行纠正或在责令期限内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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